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6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壹.日期：106年8月29日13：00
貳.地點：3樓會議室
參.主席：校長蔡明蒼                     記錄:張愫錦
肆.出（列席）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簡報(詳附件1)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簡報(詳附件2)	
教學組本學期業務規劃重點
(一)為利教師專業發展，全面實施教師觀課計畫。
(二)辦理教師專業知能研習，鼓勵教師研發各種教材教具，提升教學專業能力。
1.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時間分別為106/09/13(三)、107/01/16(二)中午12：30，討論相關
  議題。
2.本學期各部別教學研究會時間如下，請各部別召集人協助召開會議：
      國小部（均為週三下午）：106/8/29、106/9/27、106/10/25、106/11/15、106/12/20、      107/1/10。
      國高中職部（均為週五下午）：106/9/8、106/9/29、106/10/27、106/11/17、106/12/22、107/1/12。
3.本學期各部別教師專業社群時間如下：
  國小部（均為週三下午）：106/11/1、106/12/13、107/1/3。
  國高中職部（均為週五下午）：106/11/3、106/12/15、107/1/5。
(三)落實IEP個別教育計畫精神，建立學生學習檔案、教師教學檔案，俾利學生學習。
1.106/09/04(一)－105/09/15(五)期初IEP修正會議。
2.106/12/18(一)－107/01/05(五)期末IEP會前會。
3.107/01/08(一)-107/01/24(三)期末IEP檢討暨期初IEP會議週。
(四)學生作業抽查，表揚作業表現優良學生：
  1.106/9/13(三)進行暑假作業抽查。
  2.106/11/24(五)進行學期中作業抽查。 
(五)排定各部別班級課表及教師課表。
(六)辦理教師調代課務業務工作。
(七)辦理課後照顧及各式加強班，增進學生專業能力：
1.國小課後照顧班：106/08/30(三)-107/01/17(三)，為期21週。
2.國中課後照顧、學科、音樂加強班：開學一週內發放調查表並回收統計，依學生意願開
  設相關加強班。
(八)辦理定期考查及國九、高三學生模擬考：
國中部、高中職定期考查：
        1.第1次：106/10/11(三)、12(四)，煩請於106/09/18(一)前繳交試卷。
        2.第2次：106/11/21(二)、22(三)，煩請於106/11/07(二)前繳交試卷。
        3.第3次：107/01/18(四)、19(五)，煩請於106/12/04(一)前繳交試卷。
國九、高三學生模擬考：
        1.106/11/06(一)、07(二)高三第1次模擬考，煩請於106/10/23(一)前繳交試卷。
        2.106/12/19(二)、20(三)高三第2次模擬考，煩請於106/12/05(二)前繳交試卷。
        3.106/12/28(四)、29(五)國九第1次模擬考，煩請於106/12/14(四)前繳交試卷。
期初報告事項 
(一)本學期課程計畫表已上校網公告，煩請教師於106/9/8(五)前寄至教學組信箱tsvi28740670@gmail.com，以利開學第二週上網公告。
(二)感謝各位老師因應本校學生能力而調整考試方式，也煩請老師出卷時能再次確認份數及學生個別考試需求（如：點字、國字、大國字、隨身碟、報讀、另行考試…等），便利監考教師提供適當考場服務。
(三)有關教師研習，如於學期間教師有任何研習新知，或欲推薦之講師，都歡迎至教學組給予指教，本學期還請各位老師在教學推動業務上多加協助與配合，謝謝！
(四)本學期106/9/4（一）-106/9/8(五）有師大大四學生入校實習，感謝相關老師協助與配
    合。
註冊組本學期業務規劃重點
(一)辦理學生註冊、轉學、升學、休學等各項業務工作。
(二)辦理各項獎學金申請及召開資格審查會議。
(三)彙整上、下學期各3次定期考查成績；各2次模擬考成績。
(四)學生及校友成績證明、在學證明及畢業證明等申請辦理。
(五)學生名冊、學號編製、學生證製作及遺失補發事宜。
(六)辦理招生相關業務工作。
(七)通報彙整各項教育統計。
(八)處理各類就學優待業務。
(九)其他註冊組相關業務。
期初報告事項
    (一)感謝導師及各處室同仁協助8/30（三）註冊工作。
(二)10/19（四）、11/28（二）、1/24（三）前準時繳交成績冊，若中途有學生轉入貴班，煩
    請自行將學生名字加入成績冊名單，謝謝。
    (三)為鼓勵學生培養獨立完成的能力，請各班導師協助於期初宣導，感謝您！
      ※各項註冊相關業務辦理方式如下，請學生至教務處註冊組拿申請書。
1.【證明書申請】：需申請「在學證明」或「成績證明」者，請至註冊組拿「各類證書申請表」，填畢送交註冊組後，約3-5個工作天完成，需郵寄者請附上貼好回郵之信封並填妥地址。
2.【轉休學、轉部別、復學申請】：需辦理轉部別、轉學、休學、復學之學生，請至註冊組拿申請表：
轉學：「轉學申請書01」、「轉學申請書02（各組核章版）」
休學：「休學申請書01」、「休學申請書02（各組核章版）」
「延長休學申請書」（提出休學第2年者）
轉部別：「轉部別申請書01」、「轉部別申請書02（各組核章版）」
復學：「復學申請書01」、「復學申請書02（各組核章版）」
· 家長同意簽章後，送交至教務註冊組。
· 上學期高中職轉部別之申請，請於12/15(五)前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3.【成績考察辦法】依本校校務章程之成績考察辦法規定：
（1）高中職部學生學期科目成績不及格者，於下學期參加補考，該科成績最高以60分計(校務行政系統登記原始成績，作為繁星計畫依據)。
[bookmark: _GoBack]（2）學生於定期考查時，因公、因病或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考試，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考。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

設備組本學期業務規劃重點
(1) 學校資源有限，為了公平共享原則，請教職員工借用教輔具後務必歸還，最遲學期末前一
定要歸還，以利資設組清點維護。
(二)配置給教師使用的電腦，請老師務必一定要定期掃毒、更新安全性補丁與備份電腦相關資
料。
(三)如有需要添購教輔具，請於二月前提報到資設組，以編入明年的預算。
(四)請各位老師多參與資訊方面的研習以提升資訊素養與教學成效，並將相關資訊融入領域與
課程內容。
(五)請教師轉知學生在辦理輔具借還手續時，請務必清點完後才離開。 
(六)維修班級設備時發現遠進行擴視機等輔助與周邊配備如滑鼠、鍵盤、螢幕插座接頭等，有
損壞的情況，請學生小心注意且愛惜使用。
(七)教輔具使用如果有不順暢或是故障的時候，如在保固期內，請勿嘗試自行修復，以免被判
為人為損害，必須負擔修理費用。
(八)每學期教輔具損壞情況偏高，煩請教輔具借用回去後，特別注意小心愛惜使用。
(九)學生借用學校教輔具請多加愛惜與保護，特別是擴視機、點字機輔具，送修時況狀相當慘烈，請借用的學生務必多加注意，避免敲撞等狀況發生。
[bookmark: _Toc459877341]出版組本學期業務規劃重點
(一)辦理各班級點字、大國字、一般書教科書及自費用書之採購及配發工作。
(二)製作國中部及高中、職部點字教科書、大字書。
(三)校內各項學藝競賽規劃及帶隊參加校外學藝活動。
(四)製作三次定期考查及高、國三相關模擬考點字試卷。
(五)安排志工到校服務時間。
(六)編輯北明叢書。
(七)圖書室相關業務規劃。
[bookmark: _Toc459877342]期初報告事項
(一)本學期相關活動期程：
1.9/20(三)早自習辦理國高中職點字比賽。
2.9/22(五)早自習辦理高中職國台語演講比賽初賽。
3.9/25(一)早自習辦理國中小國台語演講比賽初賽。
4.10/12(五)6、7節辦理全校國台語演講比賽決賽。
5.10/20(五)5-7節協助辦理全國視障生國台語演講比賽。
6.10/24、12/26早自習辦理國高中職讀書導讀。
7.11/3(五)辦理國幼小部讀書導讀
(二)請老師有空至出版組簽名領取備課用書。
    (三)每位學生僅提供一套教科書，若遺失將無法再補發，請教師們提醒學生簽收並妥善保管。

二.學務處
(一)請詳見教學輔手冊-學務處部分。
(二)8/29（二）14:00後住宿生入住。
    8/30（三）校車正常發車。
    8/31（四）8:20於音樂廳舉辦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始業式。
(三)106學年度第1學期有許多重大活動需各位教職同仁的協助，包含9/15（五）校外教學、 10/25（三）~27（五）畢業旅行及11/27（一）~12/2（六）校慶周活動...等。
(四)惠請各導師、專任老師及各同仁於開學期間多加留意學生狀況，如情緒、行為...等。
(五)新宿舍已搬遷至教學區舊有專科教室，請老師們提醒學生上課時間勿隨意開啟宿舍大門，避免
    觸碰警報器。
(六)另請各導師提醒班上學生，放學後勿放置貴重物品於教室內，避免失竊等情事發生。

三.總務處
(一)106年度教學區電源改善工程已陸續完成，冷氣開啟時段全數納入電力控制系統中管制，當用電超約時將自行進行卸載，以免被罰款。。
(二)1060826（六）已完成全校水池、水塔清洗及環境消毒工作，飲水機亦定期更換耗材濾心，請同仁放心使用。
(三)106/8/3教育局召開校舍低度使用會議，回中做成決議請本校後續評估拆除宿舍3、4樓的可行性，現階段維持低度利用宿舍一樓空間。
(四)配合運動場域照明汰換LED案，改裝本校廁所及停車場部分燈具為感應燈，如發現有異常情形儘速向總務處反映。
(五)為樽節電信話費支出，敬請全校教職員工如有公務需對機關、學校聯繫時以市話及以網路電話為首要選擇，網路電話使用方式先撥6再輸入對方電話號碼即可。
(六)近來市府經常來文要求對教職員工申請交通補助費進行實質查核，請同仁確實依據實際居住地點重新填寫申請表，必要時請提供月票或優遊卡刷卡記錄供承辦人查核，因本費用屬補助性質請核實申報以免觸法。
(七)新進同仁如有開車或騎車，依校園停車管理辦法需辦理繳費，請於會後至總務處找吳先生填寫申請表並繳交下半年費用。
(八)對於已達報廢年限或使用率極低之物品或財產，盤點後提出報廢申請經財政局核定後，有價值之物件上惜物網或易物網進行拍賣或交換，所得繳庫處理，對於資源回收之紙類、瓶罐或廢金屬等，經收集一定數量後亦委由資源回收商進行處理所得亦繳庫，近來有多所機關、學校被檢舉職員工利用職務之便，將回收物品攜出變賣，一經查獲且查證屬實，恐觸《貪汙治罪條例》之貪瀆或侵佔罪，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請相關同仁多加留意，以免觸法。



[bookmark: _Toc459877375][bookmark: _Toc442271296][bookmark: _Toc459877376]四．實習輔導處：簡報性別平等教育(詳附件3)
輔導組本學期工作重點
(一)學生輔導：
1.新生小團輔：淨樺組長、文娟臨床心理師帶領學校新生，認識校園環境，並且為學生做心理健康宣導。
2.交友小團輔：由淨樺組長及外聘輔導教師帶領國高中職對於性別交友/身體界線議題有興趣的孩子進行團體輔導，人數最多12人，請導師鼓勵真正有需求孩子參加。
3.學生檔案建置：請各班導師協助建立或修正學生基本資料。
4.請每位教師任課給予任教班級學生學習上及行為上之輔導。
5.導師輔導學生之內容，請填寫於導師輔導記錄表中，並載明輔導事件之日期（年、月、日），特殊事件請務必標明清楚，以利往後輔導學生之參考。
6.推動認輔制度及落實本校輔導工作三級預防機制。若有需要轉介之學生，請填寫本校轉介單送至實輔處。表件如附件一。
7.新生智力測驗施測，時間會再行公告至各班。
(二)家庭與生命教育
1.學校日活動。
2.舉辦家長成長團體，活動內容另行公告。
3.出版北明通訊校慶特刊（275、276）。
4.家長成長團體成長營。
(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教師專業知能與教學知能是教師有效教學的基礎， 除了研究與教學工作，還要能協助學生尋求人生的價值、指引學生尋求終身的職業或事業。因此，教師也要擁有相當的調適與自我照顧能力，並且了解基本的諮商助人技能，才能扮演此一多元角色。
(四)專業治療
1.輔具管理：採購、管理本校測驗工具、教輔具。
2.高職新生施行職業輔導評量，施行時間再行公告。
3.國高中職部新生已完成職能治療新生初評，請參見P碟並將資料建置於IEP中。
4.專業治療申請：依據轉銜資料將需求名單申請各類專業治療，學期中仍有專團需求者請導師至輔導處填寫專業治療申請表。
5.治療師名單:
(1)職能治療師陸虹蓁
(2)臨床心理師吳文娟
(3)語言治療師蔡宜菁
(4)物理治療師莊雅雯
(5)物理治療師林敬堯
(6)音樂治療師徐彣欣
(五)召開會議
1.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小組會議，委員名單如附件二。
2.中輟及高關懷輔導會議，委員名單如附件二。
3.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三。
4.個案會議。(請各處室及教師視需求填寫個案會議申請表)
[bookmark: _Toc442271297][bookmark: _Toc459877377]  申請單連結: https://goo.gl/cfyHXf
實習組本學期工作重點
(一)職業課程與教學
1.分組課程：本學期開設多元分組課程包括烘焙、鋼琴、服務實習、職業教育，期培養不同職
業性向學生之職業技能。
2.職業選修：定於9/1(四)開始，如有需改組之學生請於9/7（三）中午前至實習組進行改選動
作(改選單如附件一)。
(二)實習課程規劃
    1.按摩實習：校內外按摩實習定於10月初開始，歡迎校內無課務教師踴躍參與校內實習，並
      給予學生實習及服務相關之意見回饋。
    2.服務知能實習：
     (1)本學期實習商店仍以餐飲服務方式進行，歡迎校內同仁及學生蒞臨並給予服務學生意見及
        回饋。
     (2)本學期實習商店採預約制，邀請校內同仁事先至本處預約領券；正式營運時間為11/3
        (四)，營業時間為每週四下午2：00至3：00。
(三)轉銜服務
1.視障生多元職涯暨職業態度研習： 10/28、12/16舉辦職業相關講座。
2.建立應屆畢業生個人職業轉銜輔導資料夾。
3.依照學生能力、需求向勞工局申請施測職業輔導評量。
(四)就業輔導
1.校外就業機會開發。
2.評估新工作職種之環境。
3.工作媒合。
4.多元職場開發。
(五)校友追蹤輔導
1.電話追蹤校友之動向。	
2.職輔教師至職場瞭解校友就業狀況。
(六)按摩技能檢定相關	
1.按摩加強班定於9/6(二)開始。
2.本學期按摩模擬考定於11/11及1/6。
(七)重要訊息
專科教室：配合校區空間重整，除可魯的店位置暫時不變。兩間按摩教室分別移往原沿革館和原經穴教室；烹飪教室、家政教室移往原實習工廠、多功能評估室移往原工友室，諸多變動與調整有待適應，也請任課教師協助發覺新空間使用上的問題，以作為日後滾動修正之參考。

五.人事室
人事室宣導：教育局屢次來文重申有關差勤相關規定
(一)出勤規定
1.學校教職員工應依學校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且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工每日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到退手續，如有虛偽情事者，應予懲處。
2.專任教師出勤時數每週合計以40小時為原則，如有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者，應依相關規定議處。另教師於每日學生在校上課時間應以學生受教權為重，不得有「無課的時間就離開學校，以致學生有疑問時找不到老師討論」之情形。
(二)請假規定
1.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第13條及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5條規定，人員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未依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教師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2.次查銓敘部104年8月31日部法二字第10440076241號書函及教育部104年9月7日臺教人(三)字第1040120189號函規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第1項及教師請假規則第13條第1項中，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所稱「緊急事故」之認定 ，依其文義即有嚴重而急迫之意，是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因事起倉促、時效急迫，難期待其得事先請假或俟請假經核准後再予處理，或非即刻處置恐致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突發危難等情形，得由機關長官審酌個案情形，准駁其補辦請假手續。
(三)加班規定
1.查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第1點:「各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出差、加班之派遣，應依分層負責規定切實嚴格審核，不得浮濫，如有虛報，一經查明，應嚴予議處。」、第8點略以:「員工加班，應由各機關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及第13點:「各機關得隨時指派專人查核其所屬單位員工出差、加班情形或派員前往實地查證，如發現有不實情事，除當事人從嚴議處外，單位主管亦應負監督不週之責。...」；次查「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補充規定第1點略以，單位主管負責單位內所屬員工「加班事項」之事先指派，並負審核員工加班事項之全責；人事單位負責登錄並管制員工「加班時數」事項。
2.行政人員於學期中應確實執行延長上班時間，寒暑假方能減少到班時間，相關主管人員應確實督導同仁學期中延長上班時間覈實於寒暑假補休，以杜加班虛偽不實或浮濫之情形發生。
(四)出國規定
1.查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教師於寒暑假外之上課期間，除因公、特殊事由或重病出國就醫外，為保障學生受教權，不得以事假出國。」是以，教師於學生上課期間(含學生畢業後至放寒暑假前)，除上述特殊事由外，不得請事假出國。
2.按本局99年1月5日北市教人字第09932022400號函示略以，教師兼行政人員於寒暑假上班期間出國皆須報准；專任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因個人事由申請出國，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須報准外，均不須報准；但教職員赴大陸地區仍依現行規定辦理。
(五)辦公紀律
1.查市府業多次以公函重申不得於上班時間擅離崗位及從事非公務之活動，如在外逗留用餐、瀏覽私人網頁或帶小孩至辦公場所等有損為民服務形象之行為。
2.為維持學校良好典範、避免外界觀感不佳，請貴校確實督導所屬同仁以身作則、恪遵職守，並將辦公紀律列為校內查察重點項目。
柒.臨時動議
【謝瑛昌老師提議】
1. 有關本校百年校慶，在這充滿喜悅和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已有很多校友表明回母校慶賀，建議規劃接待小組，俾利當天校友之行動順暢。
2. 往昔校友參加校慶，僅於一個空間聯誼，很少能與周遭環境互動，是否可讓校友參加學校活動，若有規劃校友可參加項目，可否先讓謝老師知悉，讓校友及時得到正確資訊。
3. 若校慶當日午餐有收費之規劃，金額可否先行知會謝老師，因校友大部份視覺障礙無法閱讀邀請卡，若依期程計算，須於10月中旬就要以點字通知校友會社群。
4. 2樓茶水間原有資源回收箱，使用很方便，不知為何最近將其原有方式改變，致稍感不便。
【主席裁示】有關校慶之相關建議立意頗佳，規劃接待小組、參加運動項目、經費核算等細項，會
            後再行詳細討論，另請總務處查處2樓茶水間資源回收箱情況。
【曾信榮老師提議】
1. 忠誠路側門之鐵門可否考量開放，可增加行進之方便性。
2. 學校之上下課鈴，所播放曲子未完整前，即突然鈴聲停止，真心期待能於曲子播放完整後，鈴
聲方停止。
【主席裁示】鐵門是否開放，會後再請總務處評估，另學校上下課鈴聲播放時間長度為固定，或也
            可集思廣益由學生自行設計鈴聲等等。


